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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 20年 内．新西兰政府颁布 了 
一 系列 的有关学前教育的法规和文件 ．正 

是在这些文件指导下 ．学前教育获得 了飞 

跃 的发展 下面我简单地介绍在这些文件 

指导下的新西兰学前教育管理体系 
一

、学前教育的资格制度 

从 1987年 7月开始．新西兰政府规 

定 ．所有的学前教育机构必须通过教育部 

的检查．符合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Services Regulations>>的规定 ．才能取得合 

法的经营执照 。在接收任何幼儿人园前 ．所 

有的学前教育机构都需要向教育部申请经 

营执照 只有在取得了经营执照后．才能开 

始接收幼儿 无论拥有该学前教育机构的 

是个人或是团体、机构组织 ，执照人只能是 

个人 如果执照人需要离开新西兰超过一 

个月或以上．该学前教育机构必需事先告 

知教育部并提出申请更换临时执照人。任 

何一个执照人都必须负责其学前教育机构 

符合在((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Services 

Regulations>>中阐述过的所有要求与标准 

如果有任何的违规或失责．教育部官员会 

直接责询责任人 ．给予一定的时间限其整 

改 ．一般为 3个月。这时 。教育部会更换该 

学前教育机构的执照 ．从全执照变成限制 

执照。3个月后 ，教育部会来重新检查，如 

果问题已经改进并符合法规的要求 ．教育 

部会重新发还全执照：如果问题没有解决 

或依然没有符合法规的要求，教育部就会 

吊销其限制性执照 教育部对执照的重审 

并没有固定 的统一安排 ．大多数的情况是 

在接到有关举报、投诉及其他政府部门的 

审查结果后．教育部才会派人去检查其是 

否有违反法规的情况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Services 

Regulations>>这一法规颁布至今已经经过多 

次的更改 。最近的一次修改是在 2008年 

根据最新的法规 ．所有在 2008年 7月 以前 

已获得经营执照的学期教育机构都必需在 

此后的 6年中重新申请执照以便能够符合 

这一版本 的法规 中阐述 的所有规定 现阶 

段教育部鼓励大家 自愿申请重新审查．申 

领新的执照 

那么．最新的法规对学前教育机构提 

出了哪些要求以保证他们能够提供有质量 

的保育和教育呢? 

1．课程标准。学前教育机构必须计划、 

实施和评估 自己的课程 ．课程要根据入园 

幼儿 的兴趣 、能力和特点而设计 ．且和教育 

部所提出的课程框架一致 

2．教师资质、比例和设施规模的标准。 

每一个以教师为主导的学前教育机构必需 

保证在其教育人员中至少有 5O％的员工是 

有国家认可 的相关学历 成人和幼儿 的比 

例依据幼儿的年龄以及机构的类别不同而 

有所差异 简单地说．一般一位成人最多可 

以看护 5位两岁以下 的幼儿 ．1O位两岁 以 

上的幼儿 设施的规模要求一般不得多于 

50位幼儿同时在园或在中心 而其中两岁 

以下的幼儿一般 不得超过 25位 同时在 园 

或在 中心。 

3．房屋和设施 的标准 每个 学前 教育 

机构都必须提供足够的空间供幼儿进行各 

种活动．保障每位幼儿有 2．5平方米的室 

内活动空间和 5平方米 的室外 活动空间 。 

每个机构必须有厨房、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储藏间、厕所和洗衣间．还要有足够的取 

暖、照明、噪音控制、通风以及活动器材设 

备以支持课程的设施 

4．健康和安全标准 每个学前教育机 

构必须对幼儿的健康和安全负责．对其设 

施、设备进行定期的维护和维修，有处理危 

急情况的机会和设备 

5．监督、经验和管理的标准 每一个学 

鬟 



前教育机构都必须确保其经营管理是有效的。和家 

长的合作是其工作的一部分。所有的文件及资料要 

妥善地保管．以提供任何时间之需用。要向员工提 

供足够的职业上的支持和在职培训的机会及教学用 

的各种资源 

除了以上各种必须到达的“标准”要求以外．在 

这一法规中还具体解释了一些要求。例如．教育部 

可 以要求学前教育机构提供一份 由卫生部 门签署的 

报告以确定其房舍和设施是否符合法规的标准 

二、学前教育的拨款制度 

当学前教育机构取得了执照后．就可以向政府 

申请定期的拨款了 新西兰政府通过以下五个渠道 

为不同的学前教育机构提供政府拨款 

1．学前教育拨款津贴．是向所有的学前教育机 

构提供定期的拨款以支付它们运营所需费用 它的 
一 个特点是拨款的额度与学前教育机构费用支出成 

正比．即根据教师资格水平以及成人与幼儿的比例 

差异而有不同的拨款比例 具体的拨款是依据每一 

名幼儿在园或中心内的时间来计算的．登记在册的 

幼儿可以最多得到每天6个小时．每周 30小时的拨 

款。该拨款津贴一年分三次支付给学前教育机构 

2．学前教育平等拨款．是为那些注册的非营利 

性的学前教育机构提供的 其目的是减少学前教育 

机构之间的悬殊差异．清除阻止所有幼儿接受学前 

教育的障碍 那些位于偏远地区或提供特殊早期教 

育的机构可以申请评估而得到这一拨款 

3．区别性补贴。政府为了鼓励在偏远地区、低收 

入地区、毛利人或太平洋岛民家庭聚集地区有更多 

的学前教育机构而设立的一项特殊的补贴 ．目的是 

向服务于特定地区或人群的学前教育机构提供所需 

的费用 有时候也会以非常低的租金给这些机构提 

供房舍和土地．以便这些地区能够有更多的幼儿有 

机会接受学前教育 

4．特殊教育拨款．是为那些有特殊教育需求的 

幼儿提供的经济资助．使得这些幼Jill够接受各种 

专家和特殊教师的帮助和服务 

5．幼儿保育津贴．这是由社会福利部提供的津 

贴以帮助中低收人家庭支付幼儿教育和保育的费 

用。这一措施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对低收入家庭来 

说，费用是幼Jill否接受学前教育的重要障碍．政府 

通过对学前教育机构拨款．使所有的幼儿都有机会 

接受学前教育 其津贴额度是根据家庭的收入以及 

父母或看护人的工作、学习、身体状况而定。这一津 

贴直接支付给幼儿所在的幼儿园或保育中心。 

三、学前教育的监查制度 

1．审计 教育部设有审计办公室．负责审计所有 

注册 的学前教育机构及各级各类学校申报拨款的资 

料和文件 的正确性和真实性 一般是三年至 四年为 
一

周期．会提前两周以书面方式通知学前教育机构． 

以便其准备好所需要的文件和资料 其中最主要的 

是幼儿的人园登记表，幼儿人、离园的家长签名和时 

间记录表及每天的每十五分钟注册教师的活动情况 

表——他们是与幼儿在一起还是在开会或是在做文 

字工作。如果审计的结果与申报拨款的数据不符，就 

得遵守“多退少补”的原则 多申领的款项会在下一 

次的拨款中扣除。如果有严重的违法情况．就要采取 

法律行动了。 

2．教育检查 教育部也设有教育检查办公室 

(简称“ERO”)．负责检查所有注册的学前教育机构 

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实践状况 目前的周期是 

三年，ERO会提前以书面方式通知被检查的机构 

ERO是一个独立的检查评估单位 它以证据为检 

查 的基础做 出独立 的评判 ERO对学前教育 的评 

估检查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机构是如何促进 

幼儿的学习和发展的：机构是否为幼儿提供了一个 

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的安全环境 ERO检查的目 

的是使其进行的评估检查有益于改进幼儿学习和 

发展的结果。它有可能为学前教育机构提供进一步 

发展的建议或帮助该设施完成下一步的 “行动计 

划”，但不会参与任何计划的实施实践。在 2002年。 

ERO出版了《学前教育检查的框架和资源》。以帮 

助学前教育机构更好地理解它的角色、任务、目的、 

方法和检查内容。在该书中．ERO阐述了学前教育 

的质量链：有效的管理、高质量的教师和专业的组 

织、高质量的课程方案、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 

的积极结果。清晰的教育理念和家长、社会的参与 

则是这条质量链的重要基础 

鉴于评估检查的目的是为了向学前教育机构提 

供改进幼儿教育和保育的信息．教育部发表了一系 

列的指导性文件来帮助学前教育机构进行自我评估 

检查 。在 2007年 ，教育部公布了《幼儿教育 自我检查 

准则 》(Self—Review Guidelines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该书详细地阐述了教育检查的概念、教 

育检查的过程有效的教育检查的元素以及举例说明 

了各种不同学前教育机构的自我检查情况 

在过去的20年里．新西兰政府通过有效的拨款 

制度和监查制度使全国学前教育达到了一个高质量 

的水平 当然它的学前教育的管理体系还在逐渐发 

展和不断的完善中。图 


